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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聊城市交办群众信访件（第十一批）办理情况
山东省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十一批信访件共计23件。截至8月10日，已办结20件、阶段办结2件、未办结1件；属实9件、部分属实10件、不属实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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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办问题

东昌府区（道路名不详）龙山南区小区28号楼和29号楼南侧（市公安

局东昌府区分局办公楼北侧）小区外河沟内的污水存在较大异味，并且存

在人员使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填埋该河沟的情况，要求治理。

来电人反映，7月23日反映的信访件D3LC20240723001［每天全天，高

唐县汇鑫街道杜庄村村南东西道路时风化纤轮胎产业园（制造轮胎线）生

产时存在异味（臭味），环评不符合标准，要求查处。］来电人对该信访件公

开回复情况不满意：1.味道确实存在，仍在工作的车间味道很大，如西侧车

间。2.只是笼统说环评合格，认为厂子位置规划不合理，距离居民区不足

100米，不符合卫生防护距离要求，在此处建厂是否合理，请给出解释。要

求再次进行核实处理，希望督察组实地考察一下，来电人可以提供证据。

茌平区冯官屯镇望鲁店村村民（村民名字不详）在王韩路（村西南北

方向道路）路边堆放粪便，异味较大，要求治理。

临清市八岔路镇工业园北头有家从事玉米芯加工的化工企业外排气

体味道刺鼻，疑似该企业将生产废水通过渗水井排往地下，周边地下水颜

色发黄，静置后有油膜，来电人反映该企业距离八岔路镇丕介中学很近，

担心影响学生健康，要求搬离。

冠县兰沃乡大柳邵村村南东西道路上和村南三座桥面上存在较多石

子和泥土（原因是维修河道导致），影响环境，要求治理。

临清市松林镇姚楼村前街第四完小往西100米左右往南的铁制品加

工个体户（负责人：张兰海），生产过程中噪声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要

求减少噪声，希望尽快处理。

东昌府区新区街道鲁化路60号滨湖新城小区2号楼3单元3231室业

主反映：楼上业主家的空调外机放置在举报人飘窗外上侧，噪声较大，要

求制止噪声。

东昌府区花园路幼儿园门口有条南北道路，道路破损，刮风时尘土飞

扬，要求修复破损道路，减少扬尘。

东昌府区新区街道鲁化路60号滨湖新城小区2号楼3单元3231室业

主反映：楼上业主家的空调外机放置在举报人飘窗外上侧，噪声较大，要

求制止。

高新区松桂大街与光岳路交叉口东南角（不清楚该处是否有施工）停

放较多工程车辆，每天4：00左右，车辆出行时噪声较大，要求制止。

近期，度假区民生凤凰城12号南侧工地（项目名不详）内喷漆，异味较

大，要求治理异味。

茌平区乐平铺镇教场铺村村民将砂石料堆放在村北南北方向道路路

边，装卸砂石料时，扬尘较大，并存在较大噪声，要求治理扬尘和噪声。

阳谷县郭屯镇姜邢村十里春风售楼处正西边有两家厂子，一家养牛

场，另一家生产化肥，白天锁门、夜间作业，尤其是19点之后，味道刺鼻，异

味来源不详，希望核查一下异味来源，降低异味。

高新区顾官屯镇西程铺村与东庄村的聊城施孝陵园没有任何政府、

及民政、土地、环保等部门的批准，非法占地建设及经营墓地，严重侵占农

民耕田及土地，破坏生态环境，请予以查处。

聊城市区湖南路龙湾小区南门东西两侧的所有饭店，都把排烟道做

得很隐蔽，从饭店引出管道到室外，从每个饭店的南边绿化带草丛中留出

隐蔽烟道口进行排放，给过往市民带来很大不便，建议相关部门查处并督

促饭店拆除暗藏排烟管道。

利民路京都商城公寓楼内有20多家民宿和黑民宿，共200多个房间，

民宿在楼道和楼梯内乱扔废弃物和垃圾，散发恶臭刺鼻气味。要求取缔

民宿，整顿居住环境。

阳谷县狮子楼街道办事处西边路南的一个大院里有个小散乱污企

业，生产管材，环保手续不全，希望查处。

聊城市人民医院西区北楼排风扇噪声严重，水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

废水和污泥偷排。

莘县强信木业有限公司位于莘县张寨镇田庄村1号，此厂为人造板加

工，无任何环保手续，散发的气味扰民；废旧的废胶桶随意丢弃，下雨冲洗

的废胶都流入下水道，污染了河流。请求严格处理。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十字路口祥顺超市和旁边的烤鸭店违法占道经

营，严重影响张炉集镇的村容整洁环境。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此事，还

张炉集镇一个干净整洁的街道。

东昌府区郑家镇张郜村村民举报聊城市尧舜滚动轴承厂、聊城市亿

诚轴承有限公司、山东鸿达电镀产业园有限公司等企业污水、噪声污染。

以上企业批小建大，酸洗工序完全靠晚上进行偷生产，生产过程散发有毒

有害气体，严重影响居民身心健康。要求查处，彻底关停。

阳谷县阎楼镇赵海村村南的一个生产管子的厂子，老板叫刘大月，平

时一直关门，环保设备不开。希望查处。

山东鑫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的资质

企业。该企业未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封闭式规范管理，

露天拆解；危废管理混乱，肆意堆放；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对大气、水、土

壤造成严重破坏。希望加大对这家企业的检查和查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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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该件与D3LC20240724043反映问题基本一致。8月3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柳园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该处河沟位于柳园街道刘营

村，为废弃河沟，长200余米，西侧与运河不连通，经常有向沟内偷倒垃圾现象，加之雨后容易积存雨水，对附近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周边居民也多次反映，要求治理。2021年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协调，制定该废弃

河沟设计方案，计划将该处建成景观道路及公共设施，彻底解决雨后积水和乱倒垃圾问题。刘营村按照前期设计方案对废弃河沟用土方进行回填，并使用土工布予以覆盖，经核实，回填土方中存在部分建筑垃圾。

8月3日，高唐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高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反映的为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纤产业园，环保手续齐全，为排污

许可重点管理单位。该产业园产生异味的工序为聚合工序、浸胶工序，产生的废气经过水喷淋塔吸收处理后排放。一、信访反映异味的问题。1.反映的西侧车间为聚合纺丝车间，位于化纤产业园西北部，该车间

北侧为杜庄村。经调查，该车间正常生产，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车间内无组织废气无相应环保标准，对车间内异味问题，该公司已采取了车间密闭措施。为进一步核实该公司车间的密闭效果，按照排污许可

要求，8月3日，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委托第三方环境检测公司对该聚合纺丝车间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情况进行了人工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值为1.74mg/m3，1小时平均浓度值为

1.59mg/m3，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要求。2.因第九批信访件（编号D3LC20240731006）部分内容也反映该园区废气无组织排放问题，8月1日，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委托

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按照排污许可要求，对该园区无组织废气排放情况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各项污染物均符合相关排放标准。8月3日，根据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再次委托

第三方对该产业园厂界恶臭气味进行了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厂界无组织臭气浓度（无量纲）1个上风向及3个下风向点位的检测结果分别为：＜10、10、12、12，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标准限

值20的要求。同时，调查人员对该厂区北侧杜庄村部分居民进行了走访，均表示近期未曾闻到异味。查阅了该公司今年以来自行检测报告，未发现存在废气超标排放现象。二、信访反映卫生防护距离的问题。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时风集团于2018年5月委托江苏绿源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对4.5万吨锦纶6薄膜/高强长丝用切片项目进行了环

境影响后评价，2018年10月19日在原聊城市环保局完成备案。根据后评价分析及结论，确定该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1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存在村庄等敏感目标。8月4日，再次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测绘公司

对时风化纤产业园进行了测绘，结果显示100米范围内无敏感目标。经查阅该厂区立项、土地、规划等文件，未发现违规现象。2.据了解，近两年来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通过不同渠道接到过反映时风化纤产业

园的信访件，反映的情况和以上内容基本一致。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均已进行了调查，调查中未发现超标及违规生产现象，并及时将调查结果对其进行了反馈。

8月3日，茌平区组织冯官屯镇相关人员对信访件反馈的问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经调查，粪便堆放处位于茌平区冯官屯镇望鲁店后村村西、王刘村村东、王韩路路北的南北道路西侧，该粪便为望鲁店后

村村民王长金存放于自己玉米地南侧地头，用于自家玉米地施肥。已督促该村民联系车辆机械将堆放的粪便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毕。

8月2日，临清市政府组织八岔路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临清市亿展农副产品加工厂位于临清市八岔路工业园，以玉米芯为原料，采取“原料—

粉碎—水解—精馏—成品”的生产工艺，生产糠醛，环保手续齐全。经查阅环评文件，该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为200米，现场勘查周边环境东侧为耕地，北侧为耕地，西侧为林地，南侧为企业，经测量，八岔路镇丕介

中学位于该公司西南方向260米。因市场原因，该公司自2024年5月31日停产至今。现场检查时，厂区内无明显异味，车间内有糠醛渣堆存产生的异味，该公司建有一套碱液喷淋+活性炭吸附的异味处理装置。

该公司生产废水一部分回用于拌酸工序，剩余部分通过废水蒸发器蒸发形成蒸汽回用于水解釜不外排，经排查，厂区及周边未发现通过渗水井排往地下。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

地下水进行了取样检测，经对地下水质现场观察，水质清澈，无色无味，未发现有油膜现象。

8月3日，冠县县政府组织兰沃乡对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经调查，举报人反映的冠县兰沃乡大柳邵村村南东西道路上和村南三座桥上存在石子和泥土，为三干渠兰沃乡大柳邵段河道正在实施衬砌

工程，运输车辆颠簸掉落的石子和过路拖带的泥土。8月3日，兰沃乡组织人员对该路段进行清理、清扫，整改完毕。

8月3日，临清市政府组织松林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信访反馈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临清市松林镇姚楼村张兰海机械加工部主要以钢材为原料，采取“下料—车床加工”的生

产工艺，生产机械零部件，已进行了排污许可登记。该加工部白天生产，夜间不生产，加工生产过程置于生产车间内，加装了减震垫等降噪措施。现场检查时，该加工部正在生产，现场有机械噪声产生。市生态环

境局临清市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加工部厂界噪声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为北侧噪声值48.0分贝，西侧噪声值49.6分贝，东侧噪声值45.8分贝，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

一1级标准，达标排放。

8月3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新区街道相关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滨湖新城2号楼空调外机按照设计图纸安装在本层下方飘窗的上侧位置，举报人楼上业主的空调外机安

装在为空调外机预留的位置上，为2023年安装的新空调，空调运行时，会有噪声产生。

8月3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新区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举报人反映的道路为郑坑路南段，为民安地产公司2018年修建的临时道路，因极寒大雪天气等原

因，导致路面破损，出现石子、沙粒脱落。

8月3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新区街道相关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滨湖新城2号楼空调外机按照设计图纸安装在本层下方飘窗的上侧位置，举报人楼上业主的空调外机安

装在为空调外机预留的位置上，为2023年安装的新空调，空调运行时，会有噪声产生。

8月3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九州发展服务中心、交警大队等相关部门对信访举报问题进行现场核实，有关情况如下：高新区松桂大街与光岳路交叉口东南角为光岳壹号院小区，已

建成并入住，无施工作业，现场未发现工程车辆。经走访光岳壹号院小区部分业主及门卫，未发现该位置有停放工程车辆的情形。8月3—4日凌晨3：30—5：00，高新区管委会组织九州发展服务中心、交警大队对

松桂大街与光岳路交叉口进行路查，未发现工地施工及停放工程车辆。结合调查情况，松桂大街与光岳路交叉口紧邻南外环，疑似南外环重型柴油货车行驶造成的噪声，对周边群众产生影响。

8月3日，度假区管委会组织相关部门对信访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度假区民生凤凰城12号南侧工地名为聊城公交集团新能源公交场站（充电及配套）项目基础设施配套工程，近期正对

楼房西侧外墙进行真石漆涂刷作业，使用的外墙漆美得丽真石漆面漆（型号为ZS-00）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现场调查时该工地按照高温时段错时开展喷涂作业，但施工期间存在异味现象。

8月3日，茌平区乐平铺镇政府联合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对茌平区乐平铺镇教场铺村老105国道道路两侧现场调查，共有聊城市茌平区吉豪建材销售中心、茌平区培强建筑材料销售中心、茌平县常顺建筑

材料经营处三家砂石料销售处。现场未发现以上三家砂石料销售处有车辆装卸作业的现象。目前，以上三家砂石料销售处均配备了移动式雾炮洒水设备，露天存放的砂石料8月9日前完成清理，清理过程中严格

落实降尘措施。同时，要求三家砂石料销售处在装卸物料时在密闭车间内进行，禁止在午间12时至14时、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进行砂石料装卸作业，减少扬尘和噪声的产生。

8月3日，阳谷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县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中心，郭屯镇政府等部门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1.阳谷兴隆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奶牛约150头，经查，

该处及时清理牛粪，喷洒除臭剂，养殖区有轻微牛粪气味。经检测，无组织废气排放浓度满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中的排放限值要求。2.山东施季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24年6

月29日向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报告停产。现场检查时未生产，处于检修状态，厂区生产车间门口及污染治理设施附近，有轻微异味。由阳谷县供电公司郭屯镇供电所调取该公司用电量及调阅聊城市企业用

电量监控平台，7月份仅有生活用电及设备检修维修用电，7月份天然气用量为0。对该公司无组织废气进行检测，同时调取该公司有组织、无组织废气自行检测报告，所有检测结果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中的排放限值要求。

8月4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社会事业部、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顾官屯镇等部门相关人员对信访举报问题进行现场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山东顾官施孝陵园有限公司

位于顾官屯镇西程铺村，现有墓穴579个。经核实，该陵园已办理立项手续和政府同意建设的批复意见，未取得民政、土地等部门的相关手续。2.该陵园自2023年5月开始占用顾官屯镇东庄村集体用地4.89亩建

设陵园，其中1.6亩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剩余3.29亩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23年8月9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对该陵园罚款45.23万元，责令陵园将涉案土地建筑物及其他设施进行拆除，恢

复土地原状，并将非法占用土地退还给顾官屯镇东庄村。3.现场核实期间，未发现该陵园存在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8月3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湖南路龙湾小区南门东西两侧共有6家餐饮门店，均已规范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正常使用，油烟

管道出风口设置在门店外绿化带处，来电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8月3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柳园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京都商城现有民宿8家、50个房间，均已办理营业执照，且在柳园派出所登记备案，柳园街道办事处

及派出所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未发现有黑民宿情况。现场查看楼道未发现存在垃圾，但有少量废弃物品，有轻微异味。经和物业公司了解，楼道内存在乱扔垃圾情况，物业每天都进行清扫。

8月3日，阳谷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狮子楼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狮子楼街道广泛发动各社区村居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排查，对狮子楼街

道办事处以西至西外环路，黄河路南片区的空闲厂房、民居进行逐户排查，经过排查未发现所反映的情况。狮子楼街道西侧3公里路南有一家名为聊城瑞盛德丰塑胶有限公司阳谷分公司的管材生产企业，该企业

有环评手续，不是散乱污企业。

1.8月3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新区街道办事处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聊城市人民医院位于聊城市东昌西路67号，法定代表人为张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1237150049502066XG，该医院环保治理设施和相关手续齐全。经核实，聊城市人民医院污水处理站2023年改建后，工艺采用“格栅+调节池+A2/O+MBR池+消毒池”处理工艺，污水最大处理能力为1800m3/d，

现实际处理量为700—1200m3/d，废水总排口安装在线监测系统，与市监控中心联网。该医院产生的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后进入聊城市新水河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在线监测显示，该

医院总排口污水水质满足《山东省医疗机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DB 37/596—2020）表1中二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1中B等级限值及聊城市新水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进水水质要求。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医院总排口的废水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达标。现场检查该医院的在线监测系统，实时COD为21.250mg/L,氨氮0.037mg/L，查阅运行记录、巡

检记录、危废转移记录等文件资料及历史在线监测数据，未发现举报人反映问题。经核实，该医院污水处理站于2023年2月升级改造为A2/O+MBR膜工艺。新工艺改造完成后，污泥浓度较低且需要持续培养，而

排泥会降低污泥浓度，影响水处理效果。虽然环评分析中污泥年产量为9吨，但由于工艺升级改造，需持续培养促进菌群生长，故该医院未对污泥进行全面清理。2023年未排泥，2023年污泥产生量为0吨。2024年

3月、7月进行污泥压滤处理。现场查看该医院污水处理站危废台账，2024年共产生压滤污泥285.2kg，全部暂存在危废间等待清理转运。经核查，未发现污泥偷排的情况。2.该事项为重复举报事项，与编号

JB3LC20240725005号为同一问题。8月4日，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安排执法人员再次到现场进行查看，确认3楼排放扇处于断电状态，医院承诺今后不再使用。为妥善处理本交办事项，聊城市人民医院委托山东职

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噪声检测。根据该公司8月8日出具的报告，测量值符合噪声标准。

8月3日，莘县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朝城镇政府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群众反映的是莘县强信木业有限公司，位于莘县张寨镇田庄村1号，是一家从事木材加工的公司，

项目为30000张板心项目，生产工艺为：建筑旧模板—切割—涂胶+热压—成品。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十七、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0第33项，该项目使用的胶为水性聚氨酯改

性脲醛胶，属于非溶剂型低VOCs含量涂料，且每年使用量为8.5吨，不需要办理环境影响评价，2023年2月27日办理了排污许可登记。现场检查，该公司未生产，厂界外无异味，该公司废气主要是涂胶+热压工序

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两级活性炭处理后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该公司产生的废胶桶暂存在危废间内，并与聊城市舒达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不存在随意丢弃

情况。经对该公司周边进行排查，该公司西南侧有一处坑塘，雨水通过雨水管道流入坑塘，坑塘内无水，不存在废胶随雨水流入该坑塘的情况。

8月3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张炉集镇政府相关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聊城市东昌府区顺祥烟酒副食批发店、聊城市东昌府区广兴炸鸡店存在占道经营的情况。

8月3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郑家镇政府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1.聊城市亿诚轴承有限公司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郑家镇张郜村119号，仅从事轴承销售贸

易，无生产设备。2.聊城市尧舜滚动轴承厂位于东昌府区郑家镇工业区，环保手续齐全，属于排污许可登记管理单位。该公司冲孔、串光、喷砂工序产生颗粒物，经集气罩收集后，由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通过一

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超声波清洗废气经集气罩收集，由活性炭一体设备处理后通过一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冲孔工序产生的颗粒物通过加强车间通风无组织排放。清洗工艺产生的废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充不

外排；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现场未发现该公司有酸洗工序。该企业噪声源主要为生产设备，经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震、建筑隔声等措施，降低噪声排放。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委托

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其有组织、无组织废气以及噪声进行了检测，检测报告显示该公司有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为24mg/m3，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为1.58mg/m3，噪声检测1#点位58.5分贝，检测结果未有超标情况。

该企业环评中生产设备243台，实际建设生产设备229台，生产设备未超过环评规定数量；该公司近一年共生产轴承保持器1737.6732吨，公司环评审批总产量为年产3000吨轴承保持器，未超过审批验收总产量。

3.山东鸿达电镀产业园有限公司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郑家镇工业园，环保手续齐全，属于排污许可重点管理。排污许可证登记有18条电镀锌线、3条电镀铬线、1条电镀镍线。经调查，由于市场原因，现该企业现

场共存有16条电镀锌线、2条电镀铬生产线、1条电镀镍生产线。该公司的脱脂、酸洗、水洗等工序产生废水，废水经预处理后由高空管道输送至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后再由管道送至生产车间回用不外排。

由于订单原因，近期未有生产计划，不满足对其进行噪声及废气进行检测的条件。该公司环评批复电镀锌年加工能力为39万吨，电镀铬年加工能力为1万吨，但实际建成的生产规模少于原环评审批要求。经调取

该公司生产记录，2023年电镀锌工件为11.06万吨，电镀铬0.1万吨，未超过审批验收总产量。

8月3日，阳谷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阎楼镇政府相关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现场核查，举报人反映生产管子的厂子为阳谷县阎楼镇鸿源塑料制品厂，该厂环评

批复、验收及排污许可证等手续齐全。该厂混料、捏合工序在密闭空间内进行，粉尘通过上方设置的集气罩收集，引入袋式除尘器除尘后经活性炭吸附处理设施处理由15米排气筒排放；挤压工序挤出机头上方设

置集气罩周边设置软皮帘，废气通过上方设置的集气罩收集后，引入活性炭吸附处理设施处理由15米排气筒排放。经查看该厂近期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记录表，并与生产记录进行比对，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该

厂定期每季度更换一次活性炭，上一次为7月9日更换的活性炭，并安全贮存在厂内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内，现场查看该厂污染治理设施的电源开关，电源开关呈包浆及磨损状态，有长期频繁使用的痕迹，不存在环

保设备不开的行为。

8月3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嘉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山东鑫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嘉明工业园嘉和西路4号，从

事报废机动车的拆解。环保手续齐全，属于排污许可简化管理单位。该公司生产工艺：废旧车辆收购—拆解预处理—报废汽车储存—拆解—废旧金属及零部件处置—存储和管理。现场主要设备为大力剪、废发

动机推车、发动机吊车、切割机，产生的污染物有粉尘颗粒物和VOCs有机废气。粉尘颗粒物产生工序为切割、打包、压块工序产生，按照环评要求建设安装了脉冲式布袋除尘器，粉尘颗粒物经收集处理后由1根15

米高排气筒排放。VOCs有机废气产生工序为废油抽取工序，该工序按照环评要求配套安装了二级活性炭吸附箱，VOCs有机废气经收集处理后由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该公司拆解工序位于封闭式车间内，未

发现露天拆解行为。检查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生产，发现拆解切割工序上方的收集管道破损断裂，已现场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问题行为通知书》，督促该公司负责人立即对收集管道进行修复，该问

题已在当天修复。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不对拆解车辆进行清洗，无废水产生，未发现废水外排情况。检查发现该公司厂区东侧固体废物存放区有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市生态环境局东

昌府区将依法依规处理。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废包括废燃油、废蓄电池、废矿物油、废制冷剂、废活性炭，已与山东平福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聊城市舒达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湛江市粤绿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签订危废处置协议。2023年拆解车辆320辆，产生废燃油0.073吨，未转移危废；2024年拆解车辆240辆，产生废燃油0.152吨、废催化剂0.00483吨、油泥0.0005吨、废铅蓄电池0.058345吨，未转移危废。其环评分

析该企业如果正常生产拆解车辆30000辆，将产生1198.3吨危险废物。现该企业危废暂存库存有危废0.288675吨，台账记录与省固废系统申报一致。因该公司产生危废量与环评差距较大，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

分局责令该公司编制固废专章，对产生的危废进行现状分析，下一步拆解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进行拆解。该公司不存在危废管理混乱、肆意堆放行为。

是否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

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属

实

部分

属实

不属

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属

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东昌府区政府责令柳园街道办事处制订处理措施，对建筑垃

圾进行彻底清理。截至8月6日，建筑垃圾已清理完毕，积存的水

已抽入污水管网，已整改完毕。

1.督促企业完善内部巡查制度，加强现场管控，确保废气治理

设施高效运行。2.加强沟通，做好周边居民的解释说明工作。

经查情况属实，现已督促该村民联系车辆机械将堆放的粪便

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毕。

1.停产期间，定时开启异味处理装置，对车间内产生的异味进

行收集处理；2.根据检测结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对石子和泥土进行清理。

生产时关闭门窗，进一步采取降噪措施，减轻噪声排放。

东昌府新区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加强与周边小区居民沟通，做

好解释工作。

东昌府新区街道办事处加强清扫力度，加大洒水降尘频次，避

免出现道路扬尘问题。目前，已完成清扫，并安排人员定期洒水降

尘。

东昌府新区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加强与周边小区居民沟通，做

好解释工作。

无

要求该工地继续做好错时作业，加强施工人员培训，规范施工

操作，确保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外墙漆涂刷作业，减少异味对居民

生活的干扰。

以上三家砂石料销售处均配备了移动式雾炮洒水设备，露天

存放的砂石料 8 月 9 日前完成清理，清理过程中严格落实降尘措

施。同时，要求三家砂石料销售处在装卸物料时在密闭车间内进

行，禁止在午间12时至14时、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进行砂石料装卸

作业，减少扬尘和噪声的产生。

1.阳谷兴隆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清理了外溢粪污及运动场内

污水，增加除臭剂喷洒频次，降低异味发生。2.山东施季乐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正在自主对污染治理设施进行维护改造，提高处理能

力。

根据信访件反馈问题，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指导山东顾官施孝

陵园有限公司办理相关手续，未取得手续前，区、镇两级执法部门

加强监管，严禁动土施工。二是责令该陵园按照相关土地规划开

展建设，不得非法占地。三是督促顾官屯镇加强巡查，对巡查发现

相关违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理。

8月3日，东昌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责令6家门店拆

除并封堵绿化带旁管道出风口。目前，6家门店均已封堵完毕。

柳园街道办事处要求该物业企业对该商住楼楼道内摆放的废

弃物品进行清理，喷洒消毒剂清除异味，并加强保洁力度，避免该

问题再次产生。目前，楼道内存在废弃物已经全部清理完毕。

无

今后，市城市管理局监督聊城市人民医院安装设备时采取降

低噪声的措施。

无

张炉集镇政府立即组织人员对占道车辆、烤炉及其他货品进

行清理，并告知经营负责人要文明售卖，禁止占道经营的行为。目

前，已清理完毕。

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将进一步强化监管，督促企业落

实好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及时组织依法调查

处置。

无

检查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生产，发现该公司拆解切割工

序上方的收集管道破损断裂，已现场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环

境问题行为通知书》，督促该公司负责人立即对收集管道进行修

复，该问题已在当天修复。检查发现该公司厂区东侧固体废物存

放区有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现场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市

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对此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公司产生危废

量与环评差距较大，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责令该公司编制

固废专章，对产生的危废进行现状分析，下一步拆解过程中严格按

照标准规范进行拆解。

办结目标

立行立改，

确保群众满意。

严格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严

防环境违法违规

问题发生。

坚决杜绝粪

便乱堆乱放现象

发生。

加强监督管

理，督促企业严

格落实各项环保

措施，减少对周

围环境影响。

即知即改、

长期保持。

加强管理，

落实各项环保措

施，减少对周边

环境影响。

加强监管，

充分沟通。

立行立改，

长期保持。

加强监管，

充分沟通。

无

加强内部管

理，落实主体责

任，最大限度减

小气味对居民的

影响。

立行立改，

长期坚持。

立行立改，

长期坚持。

加强巡查，

责令该陵园加强

管理，不得非法

占地建设。

立行立改，

加强监管。

立行立改，

确保群众满意。

无

加大巡查力

度，避免出现噪

声扰民现象。

无

立行立改，

加强监管。

加强巡查监

管力度，确保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

运行，减少生产

经营过程中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

无

加强企业巡

查监管，促进企

业规范生产，加

强危废管理，保

证治污设施的正

常运行。

是否

办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阶段

办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未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阶段

办结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

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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